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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 

Q&A 

《申請篇》 

1. 如果專項計劃的合作單位（非提出申請單位）曾獲“麥麥 Mak Mak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的資助，是否就不符合資格？ 

未完成“麥麥 Mak Mak─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的資

助，該期的資助項目的企業，不能申請今期的“文化旅遊品牌塑造

專項資助計劃”，合作企業不受此規範。 

企業可遞交多個項目申請，但申請規定列明，每個企業只能有一

個項目獲批資助。 

2. 倘若企業已是某一項目的申請企業，還可擔任另一項目的合作企業

嗎？ 

申請企業與合作企業的分別，在於申請企業有權決定整個項目的

執行細節、處理項目的收支運作，為申請項目的負責機構；合作企

業僅參與項目的其中環節，例如提供服務或功能。因此，申請企業

可以擔任其他項目的合作企業。 

3. 項目的團隊成員一定要與申請企業有直接關係？申請表內需要填寫

職務，是申請項目的職務還是本身在企業擔任的職務？ 

團隊成員可以由企業員工，以及合作單位的代表組成。申請表須

清楚填寫團隊成員的上述身份，以及成員在該項目擔任的職務。 

4. 文創品牌商標正在申請待批覆，已持有相關部門發出的申請證明，

是否可作為已有品牌商標的企業？ 

企業可提交品牌商標的申請證明文件，基金將檢視有關品牌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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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進度，供評審作為審批考慮。 

5. 申請計劃書要求提交體驗服務的圖文或視頻說明，請問視頻影片應

以雲端還是燒錄成光碟的方式提交？ 

由於視頻影片容量較大，建議申請企業燒錄成光碟或USB提交。 

6. 是否必須填寫基金的申請表格，項目的創意內容說明和 visual部分，

是否作為補充性附件？ 

申請表是包含整個項目的要點內容及可量化的指標，方便評審了

解整體項目的狀況。計劃書是申請表的展開說明，應能呈現出項目

的詳細內容，例如包括體驗服務的圖文、視頻說明等。 

《項目開發篇》 

7.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所指的 24 個月項目執行期，是

從企業與文化產業基金簽約開始，還是由推出產品開始計算？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的執行期，由資助獲批、企

業與基金簽署協議書後開始計算。 

8. 資助項目要求“體驗服務須結合文化展演、創意設計或引入數碼媒

體元素”，所指的數碼媒體，是否包括錄像或 Virtual Reality？ 

VR 屬數碼媒體，錄像屬拍攝類別，也歸類為數碼媒體。申請項

目的重點是如何吸引旅客消費企業所提供的體驗服務，基金沒有嚴

謹限制項目採用的形式。 

9. 企業在開發了體驗服務後，該項目的落地實施及場地安排，也需要

由企業負責？ 

基金的專項資助並非採購服務，屬資助企業營運商業項目。作為

運營方的企業，須負責推廣宣傳、租金等開支，並應計算在申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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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預算內。場地的選擇也是由企業自行決定，基金僅提供資助，

鼓勵企業營運。 

10. 專項計劃是否必須吸引旅客到社區旅遊與消費？能否純粹推廣澳門

的景點和美食？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目的是鼓勵文創企業利用澳

門文化元素，推出文化旅遊的體驗服務或產品，增加旅客的旅遊體

驗。專項計劃要求項目推出帶動社區文化旅遊活動，沒有指定舉辦

活動的區域，項目即使已定點設置體驗館，仍須不定期進入社區舉

辦推廣活動。題材方面，專項計劃的重點支持方向包括美食文化、

世遺景點等多項元素，沒有指定必須包含哪一項。評審主要是按照

既定的評審準則對項目整體方案進行評估。 

11. 申請規定列明“出現偏離項目核心的情況，將影響資助額度”，具

體是指什麼方面的偏離？ 

每個專項資助計劃均設有項目的核心目的、執行重點，所指的

“偏離”，是指企業提交申請項目的內容，與實際執行出現不一致。 

第一種是項目的執行內容出現偏離。例如項目原計劃承諾提供 A

類型的體驗服務，實際執行時卻變成B類型的體驗服務；又或承諾設

置體驗館，結果以舉辦活動取代開設體驗館等。上述狀況已是偏離

執行內容。 

第二種是執行規模上的偏離。以“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

劃”為例，資助額度為總支出最高的 50%，上限是 300萬元，企業在

提交項目申請時，指項目預算為 1,000 萬元，但實際執行時，僅是四、

五百萬元的項目，這便屬於執行規模出現偏離。 

 

 


